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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本书英美契约法部分，系笔者于东吴大学担任英美契约法课程数年来之教学成果，所选案例皆源
自Lon L Fuller与Melvin Aron Eisenberh合著之Basic Contract Law，1996年第六版。
　　英美契约法与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不仅法规范内容有别，基本法律思想亦大相径庭。
所谓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藉由研读英美契约法案例，不仅能以更多元之角度探讨契约问题，于
台湾地区法规范不完备时作为法理参考，且英美判决独特之逻辑推理、政策分析与重视个案正义之精
神，亦值得深思与效法。
为进一步提升本书之功能，特别约请黄阳寿老师撰述台湾地区法部分，黄老师系岛内知名之民事律师
与民法学者，凡所诉求向以精辟之见解、缜密之逻辑思考而见重于法界，蒙其慨允针对每一案例提出
台湾地区法之比较，俾使读者能对英美法与台湾地区法规范之异同，有更深之了解。
　　笔者多年来之教学经验发现，同学们对于英美法课程之畏惧感，多半导因于语言文字之障碍。
笔者撰写本书之另一目的，旨在使同学们研读英美契约法时，能有中文书籍辅助学习，非意图以本书
作为独立之英美法教材，故同学们仍必须参酌原文共同阅读，方能达成学习英美契约法之目的。
　　笔者在此感谢吕光老师、殷之彝老师与成永裕老师，对笔者英美法之启蒙与教诲；武忆舟老师、
吴立荣老师、李模老师、陈志川老师与黄茂德老师对笔者台湾地区民法之启蒙与教诲，以及法学院院
长程家瑞教授对笔者不断的鼓励与支持。
程院长治学之勤、授业之殷，常令后辈汗颜，其丰富的人生历练，精通七国语言的能力，与恢宏之见
识，实为后辈效法之对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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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的《英美契约法案例解析》分册，全书共分三篇，其内容包括何种允诺
具法律上效力——约因原理，违约之损害赔偿，意思表示之合致，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英美契约法。

    本书内容全面，条理清晰，结构合理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、系统性、理论性，不仅可作为教材使用
，同时亦可供相关人士参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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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3.本案争点在于原告所请求之赔偿，究属于损失薪资之赔偿或搬家之赔偿，区别此两种损害之理
由，在于搬家之损害系属所受损失（out-Of-Pocket），而薪资损失系当事人预期可得而未得之损失（
所失利益），此两种损失不同。
惟损失是否属于所受损失，并非原告得否请求之划分标准，因于Eby一案之原告除请求搬家费用外，
尚请求原告因准备般家而停止旧有工作所损失之薪资，此类损失非所受损失，受诉法院仍准许原告清
求，故所受损失非原告得否请求之划分标准。
　　本案法院认为应以期待损害与信赖损害作为划分标准，未来薪资仅系受雇人期待之未来收入，此
种期待损害不适用禁反言理论，至于为准备搬家所损失之薪资及搬家之费用，此两种损害一是所受损
失，另一则非所受损失，旧有薪资之损失系一机会成本，惟二者皆属信赖损害而非期待损害。
　　4.本案法院认为，本案事实乍看之下应属期待损失，因被告为原告之主要酒类供应商，被告同意
原告继续经销，为原告期待之未来收入，惟仔细观察后可知，若被告不同意，原告必须出售资产，至
于资产内是否包含与被告之继续经销契约，并非原告资产之一部分，原告公司之买受人亦明白表示其
购买原告资产并非意图获得被告酒类之经销权，因买受人所代理之酒类供应商系被告之主要竞争对手
，不可能继续成为被告之经销商。
惟被告拒绝履行允诺，影响原告出售资产予买受人之价格，因原告第一次提议将资产出售予买受人时
，原告有两种选择，一是继续经销，一是出售资产，原告当时并非一定要出售公司不可，故买受人必
须提高价金，惟当被告拒绝履行时，出售资产成为原告惟一可行之路，原告失去谈判筹码，买受人可
随心所欲地压低价格。
此种事实显示原告对被告之允诺，系具有信赖利益存在，故原告低价出售资产之损失，系一信赖损失
而非期待损失，从事实来看，被告允诺让原告继续经销，并非戏言，有书面允诺，且被告亦知原告正
与买受人洽商，系由于被告不断保证，才使原告拒绝出售，故本案原告之损失，类似Eby案原告之搬
家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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